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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畜犬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影響評估分析報告 

一、法規必要性分析  

（一）修法背景 

臺北市畜犬管理與防範狂犬疫病之辦理法源，係依據 61 年 12 月 21

日(61)府秘法字第 58830號令公布施行「臺北巿畜犬管理辦法」所授權，

其間歷經五次修正，全文二十條，於 86 年 9 月 4 日(86)府法三字第

8606533900號令修正公布施行迄今。鑒於因應環境變遷及動物保護意識

的高漲，中央政府於民國 87 年 11 月 4 日總統令公布「動物保護法」，實

施迄今以來，業歷經六次修正，最後一次並大幅修法 20 多條條文，顯

見國人對動物保護的認知，亦隨世界潮流趨勢，與時遽增。鑑於本市動

物保護及飼主管理相關工作，均係依據「動物保護法」及「臺北市畜犬

管理辦法」之規定據以執行，惟全國各縣市發展特性與城鄉差異性極

大，「臺北市畜犬管理辦法」其中多項條文與中央「動物保護法」之規

定、罰則及制度相左，且在實施執行面向誠有窒礙及不足之處，並隨著

『地方制度法』88 年 1 月 25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17850 號

令制定公布，依據該法第 2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

規。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

者，稱自治條例………」，故原經議會三讀通過之「臺北市畜犬管理

辦法」確有其修法為「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之必要性。 

（二）政策目的 

隨著城市經濟的高度發展，寵物多元化產業的日益隆盛，寵物物種

管理範圍與源頭管理的強度也應隨之擴大與增強，所衍生之繁殖數量過

剩、棄養及疏縱動物、未善盡飼主動物照護、以及寵物食品衛生安全等

問題，此外飼養動物情況不佳擾民的環境問題及受虐傷動物的行政調查

之欄檢及檢查強制權，以及衍生的獸鋏管制事項於實務上無法有效執

行，造成動物保護主管機關執法的無力感，迭遭議會及市民指責執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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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至於輔導民間動物收容所合法設立等下游疏浚行業的通路等問題，

均亟待解決。而兩岸交流日盛，四面臨海的台灣本土，為維護狂犬病非

疫區的淨土，確保民眾的生命安全，更必須強化防範狂犬病入侵，其中

立法要求獸醫師負起即時通報的義務，期能於第一時間發現第一件狂犬

病入侵臺北市病例，及時啟動防治圍堵作為，堪為相當重要的環節。前

述諸多問題之解決已刻不容緩，而原管理辦法中罰則亦多參酌及引用其

他現行相關法規據以執行，不符自治條例立法體例，且依照地方制度法

第 28 條第二款明定「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

利義務者，應以自治條例定之」。爰修正「臺北市畜犬管理辦法」

為「臺北巿動物保護自治條例」，並就其條文內容酌予增列或修刪

以符實需，至有必要。 

綜上所述，現行動物保護相關法令未臻完備不符社會需要，為推動

本法之實務需要及補現行中央法規、命令之不足，將立法宗旨由「加強

畜犬管理，預防狂犬病發生」提昇至「為尊重動物生命，增進動物福利，

維護公共安全及促進人與動物之和諧關係」，並將法規名稱修正為臺北

巿動物保護自治條例，以符立法體例與落實本市動物保護相關工作。 

二、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一）臺北市動物管理及保護事宜，係依據動物保護法辦理，為週全法令及

援用之一致性，應於自治條例中增訂或修正為宜。 

（二）臺北市興起飼養多元化物種寵物風氣，其所衍生繁殖過剩數量控制、

棄養動物、疫病防治、寵物食品衛生安全管理、飼主疏縱動物、飼主

未善盡動物照護之責及受虐動物緊急保護安置等問題，均應於自治條

例中增訂或修正相關強制公權力條款來解決，如為加強本巿寵物源頭

管理，強化飼主與獸醫師責任義務，推廣寵物食品衛生安全管理，保

障消費者消費權益；輔導及管理成立民間動物收容處所，解決流浪犬

貓問題，防範狂犬疫病發生；增訂強化飼主照護動物責任義務，保護

寵物福利措施。禁止獸鋏販賣、出租、出借及陳列，建立受虐、受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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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通報系統及緊急安置機制，流浪動物收容管理及認領養作業流程

法制化，並建立街貓誘捕絕育回置計畫管理機制、賦予調查權與攔停

權並訂定相關罰則，以落實動物保護暨管理工作，實無法訂定相關計

畫輔導民間處理，惟執行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權限之全部或一部委託

合法登記之民間團體或機構執行之。 

三、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一）可能受影響之對象、影響程度： 

為因應少子化、高齡化社會來臨，臺北市興起飼養多元化物種寵物風

氣，其所衍生寵物繁殖、買賣業者繁殖寵物數量無法有效控制、業者

惡意棄養動物、人畜共通疫病防治漏洞、寵物店家及寵物飼料、零食

製造商（代理商）在原料使用、製造、分裝、保存、運輸及展示等各

項流程之寵物食品衛生安全管理、飼主疏縱動物、飼主未善盡動物照

護之責及受虐動物緊急保護安置等問題，亟待建構一套完善的動物防

虐保護、寵物源頭管理、動物繁殖數量控制、狂犬病防治、動物管制、

寵物食品衛生安全管理、飼主責任與義務強化及民間動物收容所輔導

管理之法令與制度，受影響的對象包括飼主、寵物繁殖、買賣店家、

五金行業者、寵物食品業者、獸醫診療機構及民間動物保護團體及其

動物收容處所，影響的程度包括全市 24％的寵物飼養戶、4 百多家寵

物業者與寵物食品業者、200 多家獸醫診療機構及 10 多家民間動物保

護團體，年影響寵物樂活經濟產值規模約為新台幣 48 億元左右。 

（二）正負面之影響： 

1.正面影響： 

審視現行「臺北市畜犬管理辦法」及中央「動物保護法」仍有周延性、

適時性及適地性不足之處，無法適度規範本市寵物服務業者、寵物食

品業者、動物醫院、一般飼主及民間流浪動物收容管理等權利義務關

係。例如近來社會大眾關切的寵物食品衛生安全的把關與管理，由於

中央相關主管法令迄今闕如，無法保障消費者權益與寵物的健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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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動物收容所的管理監督方面，中央遲無相關輔導法規與查核評鑑

制度；對於獸鋏的管制，中央亦僅訂定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使用制度，

現行法令規定，民眾使用獸鋏捕捉貓狗是違法行為，但禁用獸鋏法令

無法有效執行，癥結在於舉證困難、無法查緝取締及管理使用者，因

此近來動物保護法更修正增列「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任何人不得

製造、販賣、陳列或輸出入獸鋏」條款，惟「應取得許可」仍留下例

外的空間，此舉獸鋏仍無法有效杜絕，徒增執法爭議，爰本次增訂「任

何人不得販賣、出租、出借及陳列獸鋏」，係採全面禁止獸鋏條款，

並無例外許可情形；對於動物受虐或危難案件，亦無法源進行緊急保

護安置、留置收容、或進入私領域及於公共場所執行動物攔停與檢查

權之強制執行規定；對於民眾檢舉獎勵機制亦無法源授權。綜上所述，

現行動物保護相關法令未臻完備且不符社會需要，故為推動本法之實

務需要及補現行中央法規、命令之不足，實對於市民健康安全、動物

防虐保護、動物源頭管理、寵物業者與飼主責任要求、流浪動物數量

減少及具有正面影響，以符立法體例與更加落實本市動物保護相關工

作。 

2.負面影響： 

對於本市寵物源頭的管理強度遠較其他縣市來的高，可能會對飼主、

寵物繁殖、買賣業者、寵物食品或零食業者、民間動物收容所帶來行

政管理監督及產業發展之投資成本增加，有可能影響本市寵物新興產

業的投資意願及經濟發展、降低飼主飼養寵物的意願及數量或轉移飼

養寵物物種種類，民間動物收容所亦化整為零，將增加主管機關執法

的難度與限制本市寵物新興休閒產業的發展，惟為維護人口密集及高

度發展都會區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及安全，及促進人與動物之和諧關

係、確有必要修法制定規範，適度限制人民飼養動物及自由及權利，

並促使動物業者適正負起社會責任。 

（三）有無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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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自治條例不僅有禁止、限制人民權利義務關係的條文，亦搭配有賦

予主管機關即時強制的基本權利條款，俾利嚴格落實本自治條例的規

定，強化市民配合遵守法治的意願，並搭配提供一些登記管理、輔導

及獎勵措施，提供檢舉獎金制度，鼓勵民眾勇於檢舉非法事件，提昇

市民配合守法意願，並協助民間動物保護團體合法尋找土地建置民間

動物收容處所及輔導建立流浪動物收容管理機制，再透過守法的過程

中教育市民養成『愛護動物，尊重生命』的觀念。 

四、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一）民眾守法成本：  

 1.市民影響評估： 

據國立台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費昌勇教授 99 年度調查統計，本市家狗

總數為 162,246 隻，家貓總數為 80,343 隻，飼養寵物總戶數為 21.8％，

其中養狗戶數佔全市總戶數之 13.5％，養貓戶數佔全市總戶數之 4.8

％，飼養狗貓以外之「其他」寵物飼養戶佔全市總戶數之 6.18％。有鑒

於本市寵物飼養戶數比率自 2000 年至 2010 年皆維持在 20％至 25％之

間，市民飼養寵物的比率越來越高，飼養之寵物種類亦越來越廣泛，為

強化飼主對寵物之動物保護及飼養照護責任義務，避免影響到其他多數

未飼養寵物之市民居家生活品質及公共安全，以建立「人與動物和諧互

動」之國際化城市，本自治條例（草案）公布實行後，除執行動物保護

法定業務外，並將著重於狂犬病防疫、動物移動管制、隔離檢驗、追蹤

檢疫、狂犬病疫情監視調查及通報檢驗、飼主責任教育、流浪動物之保

護處置、鼓勵犬貓絕育、救援醫療、寵物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民間動物

收容所輔導與監督、獸鋏管制、街貓誘捕絕育回置行動方案法源、驅使

或縱容動物傷人影響公共安全處置、動物出入公共場所應添加適當防護

措施等相關事項，期能提升市民及飼主對動物保護之觀念，防止動物虐

待事件發生，養成飼主良好公德心、宣導正確寵物飼養觀念，建立市民

對狂犬病疫情「全民防疫」之危機意識，保障動物健康福利，促進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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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服務產業發展，如每年流浪動物處理數量逐年降低 20％，每年可

節省約 1,500 萬元處理成本預算，並可節省主管機關五成以上之動物保

護工作執法取締行政資源，尤其是狂犬病疫情的掌握對臺灣本島非疫區

來說，將對國民健康安全、社會經濟發展及國際貿易甚至國際形象產生

重大的影響，實難以估計。 

2.獸醫師、民間動物保護團體、寵物產業影響評估 

市政府為落實本自治條例，加強狂犬病疫情防疫成效，建立獸醫師監測

通報防疫系統，特別要求本市開（執）業獸醫師應於 24 小時內向主管

機關及臺北市動物保護處通報之責任，以建立全民防疫網，並委由本市

200 多家獸醫診療機構執行晶片植入、寵物登記及狂犬病預防注射工

作，每年將可協助主管機關辦理 8,000－26,000 隻寵物新增登記作業，

獸醫診療機構每年可增加 360 萬至 1,170 萬元之業外收入，達到推行社

會公益與提昇開（執）業績效雙贏局面。另為改善民間動物收容場所設

置問題，本自治條例明訂民間動物收容所應採登記許可制，俾透過民間

組織與力量，協助市府收容多數遊蕩街頭之流浪動物，並提供街貓捕捉

絕育回置（TNR）計畫之合法性，輔導、鼓勵民間動物保護團體自發性

響應，注入民間活力與資源，有效解決街貓過度繁殖所衍生之社會問

題。是以透過諸多之本自治條例管理規章與施政理念，將導引本市新興

寵物服務產業與經濟發展，提供飼主更多更好之產品與服務，培養飼主

良好公德心，一方面增加動物健康福利，一方面亦可促進飼主自律行

為，讓養動物與未養動物之市民間能夠彼此學習互相尊重，提供人與動

物和諧相處，互利共生、共存的永續發展生活環境，讓臺北市民文化提

昇並成為「對動物友善」之現代化城市。 

（二）機關執法成本：  

1.人力需求 

有鑑於本市寵物飼養人口逐年攀升，寵物服務產業日益鼎盛，寵物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及狂犬病防疫工作日受政府、國人及消費者重視，另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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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團體在協助推動各項動物保護工作及設置民間動物收容處所

遭遇許多困境，透過本自治條例之施行可獲得圓滿之解決，考量「寵物

樂活加值產業促進發展」、「寵物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及「流浪動物收容

管理」等工作皆需高度專業屬性及耗費大量現有人力資源與行政成本，

故於本自治條例第 2 條規定主管機關得授權或以權限委託方式將部分

業務委託專業機構或民間動物保護團體執行辦理，一方面注入民間人力

與資源，減少政府在執法上之行政資源與人力成本花費；並新增之動物

救（難）援、稽查管制業務，為能有效推展，將環保局捕犬業務進行轉

型，並移撥至臺北市動物保護處主政，負責招募專業人才進行專業訓

練，使單純動物管制業務多元化，並賦予動物救（難）援、急救醫療及

動物保護檢查取締等工作職掌。另於第 5 條規定主管機關為推動寵物登

記等源頭管理措施，得依現行寵物飼養現況及寵物服務產業發展趨勢，

並視其對社會影響程度評估及大眾需求主流意識之特性，逐步公告應辦

理登記寵物之種類、對象，以藉由小範圍及重點寵物推廣之實績，整合

資源、逐漸擴大管理寵物種類及寵物產業規模範圍，以呈現輔導管理之

成效。 

2.經費需求 

本自治條例實施，並未增加人力需求，惟因辦理專業委託研究、寵物食

品採樣查驗作業及外勤動物防疫、救援、管制、查核及取締相關工作，

機具設備維護、人員加班及外勤誤餐費用仍需新增業務而增加經費需

求；另輔導及獎勵主要係針對民間動物保護團體，並依民間團體對政府

之政令配合度、支援協助流浪動物協助收容、認養推廣或配合市府施政

計畫所推廣之街貓誘捕絕育回置計畫，在一定補助獎勵規模條件、合宜

推動時機、完善寵物管理制度及多項完整配套措施下，逐步公告推動，

項目包括開放『民間動物收容處所申請登記許可』及推動『街貓誘捕絕

育回置計畫』，並對於本市流浪動物收容管理及繁衍數量控制實施績

效，經評比表現優異之民間動物保護團體及鄰里社區，給予適度獎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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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所需之預算，依本府財務狀況於公務預算中逐年編列或向中央爭

取經費補助支應，尚不致造成財政之負擔。 

（三）法規預期效益 

1.流浪動物捕捉成本效益分析 

經查本市去（99）年捕捉約6,000隻流浪犬、貓，以動物救援隊今(100)

年31位人力及12臺救援車輛，執行24小時全年無休的流浪動物救援及捕

捉等相關工作，車輛以10年車齡均攤成本計算，本市流浪動物救援及捕

捉業務每年成本概估為新台幣1,753萬元整（包含人事費用：1,229萬元/

年，車輛設備及維修：266萬元/年，救援防護器材：109萬元/年，油料、

稅金及保險：102萬元/年，行政管理：47萬元/年），每隻流浪狗捕捉所

花費成本為新台幣2, 922元整，如本市每隻寵物皆完成寵物登記，動物

救援隊員透過晶片掃描可立即尋獲飼主資料並通知飼主領回，即可有效

將遊蕩街頭之有主犬貓迅速找回自己的家，若搭配飼主疏縱處罰條款，

飼主將不敢隨便將家犬貓惡意疏縱至街頭，另據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

學院費昌勇教授99年度調查統計，流浪動物總數預估為14,323隻（街狗

3,229隻，街貓11,094隻），完全捕捉所需經費約新台幣4,185萬元（14,323

隻×2,922元），透過飼主責任之立法罰鍰可達28,646萬元(20,000*14323)，

顯示後者之效益遠大於前者。爰於本自治條例規範飼主應照護寵物之責

任、提供寵物適當防護措施、寵物登記及狂犬病防疫等應遵守之規定。 

2.流浪動物後續收容管理及處置成本效益分析 

依臺北市動物之家向飼主所收之不擬續養手續規費新台幣2,400元作為

每隻流浪動物捕捉後續收容管理及處置費用基準，如解決14,323隻流浪

動物之捕捉後續收容管理及處置問題，則每年可節省約新台幣3,437萬

5,200元整之費用負擔，俟流浪動物解決之後，未來本市動物收容管理

之對象將以走失或疏縱之家犬貓為主，屆時可透過晶片系統及狂犬病防

疫通知機制查詢原飼主資料，並通知飼主儘速認領回家，對於收容之動

物收容期間之保護處置、收容飼養、絕育及施予各種疫苗注射相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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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需費用可逕向飼主或認養人收取，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亦藉此

倡導飼主責任，另自治條例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公告各項作為之收費標

準據予以收取，俾符合政府實際處理動物收容管理業務之花費成本所

需。 

3.流浪動物認養推廣創造經濟消費產值效益分析 

據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費昌勇教授99年度調查統計每隻家狗每

月花費總平均為1,764元整，每隻家貓每月花費總平均為1,100元整，如

推廣本市14,323隻流浪動物之認養工作，每月將可增加寵物服務產業消

費經濟產值計新台幣1,789萬9,356元整（街狗3,229隻×1,764元/月.隻

＝569萬5,956元/月，街貓11,094隻×1,100元/月.隻＝1,220萬3,400元/

月），本市一年可增加寵物服務產業消費經濟產值近新台幣2.15億元整。 

 

捕犬業務每臺車輛設備及油料稅金成本分析說明如下表： 

 

項目 車輛設備及維修 油料、稅金及檢驗費 

購車成本（10 年車齡均

攤計算） 
172,600 － 

維護費用(元/年) 49,000 － 

油資(年) － 2,352 公升× 29.7 元公升＝69,854 元 

檢驗執照及保險費(年) － 4,635 

牌照稅(年) － 4,500 

燃料稅(年) － 5,940 

年度總花費（元） 22 萬 1,600 8 萬 4,929 

註:12 臺車輛年度花費估算說明： 

1.車輛設備及維修：12 車×221,600 元/年＝265 萬 9,200 元/年。 

2.油料、稅金及檢驗費：12 車×84,929 元/年＝101 萬 9,148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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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開諮詢程序 

依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第 7 款第 3 目及第 28 條第 2 款規定，將現行「臺北

巿畜犬管理辦法」修正為「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草案)」，有關條文

內容，其中刪除條文六條，修正條文十五條，增列條文二十條，全文共分

八章，計三十五條，本修正案於 97 年 3 月 25 日、4 月 16 日、5 月 7 日、6

月 13 日、7 月 3 日、7 月 23 日、8 月 12 日、9 月 23 日八次邀請專家學者、

動物保護團體、寵物商業同業公會、愛犬美容協會、寵物用品同業公會、

獸醫師公會及本府相關單位研商修正，綜合歸納各方意見，另請與會之寵

物商業、相關公（協）會轉知所屬會員，於 98 年至 99 年期間，相關單位、

關心動保議題之市民及本府相關單位及法規會亦就自治條例 (草案)規範

內容表示意見後，參酌彙整該等意見納入自治條例 (草案)中，使自治條例

更周延可行。 

六、結語 

因應本市未來老齡化之社會趨勢，寵物已然成為人民生活的伴侶動

物，在歐美先進國家，家犬、貓已成為「有毛的小孩」（Fur-kids）般，

被呵護得無微不至，任何可以讓寵物更快樂幸福的花費，主人都捨得

支付，這可觀的產業商機及民眾的需求，帶動了寵物行業的欣欣向榮，

其對社會的影響力不容小覷，潛力無限。依據 95 年 4 月號遠見雜誌報

導，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犬隻統計資料來看，國內至少有 210 萬隻

狗，如果以一隻狗每月 1,000 元的花費，光犬隻市場一年就有 200 多億

產值，而且每年成長約有 13﹪，另從 104 人力銀行對就業市場的調查

顯示，相較於 96 年，寵物美容及週邊人才的需求量，有五成的成長。

復由 97 年度臺北市動物保護處（前身為臺北市動物衛生檢驗所）委託

專家學者進行本市之寵物服務產業調查結果顯示，本市營利事業登記

營業項目登記有寵物服務業（26 家）、寵物批發（零售）（58 家），寵

物用品批發（零售）業（974 家）、飼料製造業（97 家）、飼料批發（零

售）業（1165 家）、其他動物批發（零售）3 家、寵物美容（6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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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動物用藥品批發（零售）業（522 家）等 8 項目營業範圍，寵物相關

產業登記有案之公司行號總計 2,908 家，其中有 9％未來有開設分店需

求，35.9％業者甚至看好未來五年發展趨勢。至於相關新興行業，像是

寵物褓母、寵物殯葬、寵物 SPA、寵物安親，時薪可高達上千元，以

大臺北地區近 40 萬隻家犬貓的數量，約佔全國寵物消費市場 30％以

上，每隻家犬貓平均每月消費 1,000 元計算，每年消費就約計 48 億元

以上。在寵物服務經濟產值日漸蓬勃發展的同時，如何兼顧動物保護、

促進動物健康福利、保障消費者權益、減少消費糾紛、落實動物源頭

管理、控制動物繁衍數量、避免寵物飼養發生公安糾紛、維護市容環

境整潔安寧、防範動物虐待與棄養、解決流浪動物問題、強化飼主照

護動物之責任、發展優質寵物產業及建立輔導管理配套措施皆屬未來

即將面臨且不可忽視之重要議題。積極有效的推展動物管理政策以創

造高優質的產業經濟價值，實為政府與人民、獸醫師、民間團體以及

企業界的共識與努力的目標。期藉由本自治條例之訂頒，透過輔導及

獎勵措施，輔以適度之管制作為，提供專業施政，加強寵物源頭管理，

減少流浪動物問題造成社會成本之損失和浪費，提高業主推動優質自

律的行為意願，有效合理的納入民間動物保護人力與資源，以提升動

物保護工作實施績效，達到解決流浪動物問題、創造人與動物和諧互

動，保護動物福利、保障寵物食品衛生安全及兼顧寵物樂活加值產業

發展之目的。 


